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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配合衛生福利部(以下簡稱衛福部)肥胖防治政策，推動樂

活健康低碳環境，請於辦理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

案時，重視洽簽運動休閒及健康餐飲相關優惠合作措施，

並鼓勵所屬參考利用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4年9月7日院授衛國字第10403011951號函及衛

福部104年11月16日部授國字第104030154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行政院104年7月23日「中央癌症防治會報」第11次會議

決議略以，有關共同推動樂活健康低碳環境，衛福部已提

出各部會相關政策建議，請衛福部彙整各機關提出之對應

方案，並請本總處檢視前項方案，研議是否可納入相關福

利措施。是以，配合全國公教員工福利措施之推動，維護

公教員工健康，鼓勵員工從事樂活、健康、低碳活動，爰

建請辦理旨揭事項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，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)、各直轄市

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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